富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的公告
为更好的开展富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保洁工作，特招聘以下岗位：

一、岗位设置及职数

富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益性岗位1名。岗位名称为保洁。公益性岗位人员不纳本单位正式编制，实行合同制管理。

二、公益性岗位招聘条件（已做就业困难认定，符合下列条件中一条即可）

1. 零就业家庭中的登记失业人员；

2. 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员； 

3. 男性年满50周岁和女性年满40周岁以上的登记失业人员；

4. 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；

5. 连续失业一年以上人员；

6. 离校一年内持续6个月以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；

7. 被征地农民。

三、岗位要求及工作内容

1.岗位要求：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遵纪守法，爱岗敬业，有较强的服务意识，能履职尽责，团结协作，吃苦耐劳，乐于奉献，品行端正，作风正派，服从单位安排和管理，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协调处理问题的能力。

2.工作内容为:负责办公区域内（办公室、会议室等）的日常清扫工作，保障区域内环境卫生干净、整洁，确保每日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清扫保洁等工作。

四、报名时需提交材料

1. 个人身份证明复印件1份；

2. 户口证明复印件；

3. 个人就业创业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（需到户口地做就业困难认定）；

4. 个人简历1份/毕业证复印件1份；

5. 40岁以下的就业困难人员（连续失业6个月以上的应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）需提供三次以上求职未录用的辅助材料。

五、薪酬待遇及相关要求

1.不低于年度富民县本年度最低工资标准，每月2020元（含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），试用合格与富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劳动合同,购买社会保险。。

2.聘用期内，如有严重失职、徇私舞弊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，依照相关规定追求其责任并作出处理，情节严重的解除劳动合同关系。

六、工作地点及时间

1.工作地点：富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.工作时间：参照本单位上下班时间。

七、注意事项

公益性岗位劳动合同不适用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有关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以及支付经济补偿的规定。

八、报名
  1.报名地址：富民县环城西路3号（住建局2楼203室）；

  2.报名时间：2025年12月10日起，招满即止，工作日报名（上午：8：30-12：00，下午：2：00-5：30）；

3.报名电话：0871-68818164

4.联系人：钟绍琼

富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5年12月9日


